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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之類型 

勞資爭議 

權利事項 

勞資爭議 

調整事項 

勞資爭議 

指勞資雙方當事人基於法令、團體協約、
勞動契約之規定所為權利義務之爭議  

指勞資雙方當事人對於勞動條件主張繼續
維持或變更之爭議  

老闆積欠工資、加班費、任意解僱 

、資遣費爭議 

調整工資、工時爭議 



勞資爭議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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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人與調解委員會之差異 

指派調解人 調解委員會 

獨任調解人方式進行之調解，

係由地方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

民間團體所指派；因係單獨一

人進行調解，對調解程序之掌

控與影響，將高於調解委員會

之個別委員，因此，對於調解

人之資格，設有較高之要求 

協調法制化的實現 

獨任調解人制度在使一般權利

事項之調解獲得迅速有效之處

理，發揮解決爭議之功能；處

理的時程較短(約20天) 

 

由勞資方各自選定調解委員或政

府主管機關所指派之調解委員，

一方面具有一定程度官方指派代

表的色彩，一方面爭議當事人對

其中立專業性具有較高之期待 

主管機關必須將所聘任之調解委

員列冊 

調解委員會制度朝程序規範化方

向發展，使調解委員會組成更具

公正性之效率 

處理的時程較長(約42-49天) 



當事人一方申請（§9 〉 職權交付調解（§9〉 

指派調解人（§11〉 組成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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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調解成立之法律效果 

調解成立 調解不成立 

視為爭議當事
人間之契約 

一方為工會 

視為當事人間
之團體協約 

. 

可以聲請強制執行 

免繳裁判費、執行費 



爭議處理期間禁止不利益對待 

禁止行為之類型 
  資方與勞方於勞資爭議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不得為之行為 
 

 資方部分: 
歇業、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 
 

 勞方部分: 
罷工、其他影響工作秩序之行為 



常見勞資爭議案例 

公所無預警解僱 
  勞工自民國91年1月進入鄉公所擔任臨時清潔員，負責公園草皮修剪、澆水、清理

垃圾樹葉、清掃公廁等工作，每年簽約一次，連續簽約多年無中斷。 

  於100年3月1日至鄉公所上班，卻被以定期契約工作期滿，且工作業務性質變更為

由解僱，鄉公所當天即開具離職證明書，不解為何頓時失業。 

 

  鄉公所指出，因鄉內公共設施頻遭毀損，卻苦無相關專長之人可處理修復，且無

預算可額外增聘專業人員，因此欲改聘有鐵工、電工等專業經驗人員。 

  但法官調查，鄉公所解僱吳姓男子後，另與彭姓男子簽約，且向縣府提出20多名

日薪新台幣800元、俗稱「八百壯士」的政府補助短期臨時人力需求，進行包括協

助清掃公廁工作，顯無減少勞工之必要。 

 

  男子的實際工作一年一簽，屬不定期契約，應受勞動基準法保障，除非有業務性

質變更，有減少勞工必要，並提供適當工作安置，鄉公所不得解僱。 



常見勞資爭議案例 

婚外情遭解僱 
  某甲為清潔隊員工，某乙女子多次向公所陳情，指控某甲隱瞞已婚身分與她交往

，甚至讓墮胎，又詐財一百九十萬元。公所認為某甲行為不檢，依違反工作規則

將其解僱。 

 

  根據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

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參照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年度勞訴字第96號民

事判決，所謂情節重大，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

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

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懲

戒性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才符合上開勞基法規定之「情節

重大」之要件。 

 

  某甲私生活行為不檢是事實，但是這屬於私德且未影響工作，不符解僱的情節重

大標準，認定解僱不合法，雙方僱傭關係仍存在。 



常見勞資爭議案例 

工作期間遭暴力 
  某甲為工業社作業員，於102年6月4日、7日遭公司同事暴力對待，因本人急需收

入來源，故選擇隱忍；102年6月11日同事再度施暴時，本人遂逃離公司。資方未

將本人加保就業保險且時薪不符勞基法規定，已損害本人權益。 

 

  公司稱於勞方離職後才知道上班期間有遭暴力對待之情事。 



常見勞資爭議案例 

工資請求 
  本人在101年3月11日到職，擔任看護員一職，原資方告知若能配合工作24小時看

護，願支付月薪新台幣60,000元，但此模式，本人僅能維持三天，故資方已支付

新台幣2,000元；另自101年3月14日起本人工作時間為晚間六點至隔日清晨八點，

此方式之月薪計算應為新台幣30,000元，但資方卻不願兌現，故於101年4月17日

已自行離職，今要求資方以新台幣10,000元支付即可。 

 

  資方表示20年前從事看護工作時與甲女士相識，近日又因參加社區舉辦之活動而

再次碰面，當時隨口向甲女士告知何不去從事看護，一個月月薪或許有新台幣

60,000元，但甲女士就以為是由本養護中心聘僱，隨即至本養護中心居住，多次

已告知甲女士，雙方並無僱傭關係而請其離開但溝通無效，本養護中心並無聘僱

任何人員，僅由本人單獨照護老人，當時我會支付甲女士計新台幣2,000元，乃考

量甲女士已年邁，才援助生活費，另甲女士居住期間竟將本養護中心之鐵門損壞

，至今仍未修復。 



常見勞資爭議案例 

請求資遣費 
  本人於80年10月14日到職，受僱於該國術館，擔任民俗療法助理，在職期間並無

勞、健保，近半年月薪為新台幣35,000元，卻在104年6月4日由負責人告知本人工

作到當天，隔天起不用上班，並願發放3個月薪資。今請求公司給付資遣費新台幣

825,417元及預告工資約新台幣35,000元。 

 

  資方表示國術館本不需僱用額外人力雙方屬親戚關係，申請人為現任負責人之表

姐，國術館負責人為申請人之姑丈（約於6年前過世），當時得知申請人家境不佳

，為照顧其生活，顧及其顏面，才向申請人表示協助國術館接電話的工作，並給

予生活上的補助，雙方並無勞雇關係，因國術館負責人已往生，新負責人已無能

力照料申請人，才婉轉向申請人告知無須繼續協助國術館接聽電話。 



常見勞資爭議案例 

請求資遣費及損害賠償 
  本人於102年10月1日到職，擔任該公司駐越南台籍幹部一職，在職期間並無勞、

健保，平均月薪為新台幣36,595元。公司負責人於103年4月20日無故對本人施暴

且惡意解僱，隔日回台機票也是由本人先行支付，請求給付資遣費新台幣10,151

元、失業給付之損失，新台幣137,880元、機票費用新台幣21,060元、損害賠償費

用(含醫療費用)約新台幣30,000元。 

 

  資方表示勞方為甲乙公司（越南公司登記，但國內未登記）之員工，於102年7月

直接受僱甲乙公司，丙丁公司之負責人為甲乙公司負責人之子，兩家公司為關係

企業，但均屬獨立法人，勞方亦為甲乙公司負責人之女婿。勞方由甲乙公司直接

僱用，但薪資委託台灣之丙丁公司發放，雙方並無勞雇關係。勞方所提甲乙負責

人無故對其施暴，因事發地非屬本國領土，刑事傷害案件不成立，且單純為岳父

與女婿間因為家庭因素之鬥毆。 

  甲乙公司所在地屬越南國內，非屬本國領土，本國勞動相關法令均不適用之，故

無勞方所提之勞工退休金提繳之事。 



常見勞資爭議案例 

請求職業災害補償 
  勞方於101年5月15日到職，雙方約定月薪為新台幣18,780元，於101年10月18日10

點15分上班途中發生車禍，導致胸部挫傷併左側氣血胸、肺部挫傷、腹部挫傷併

脾臟破裂併腹腔出血、第6胸椎壓迫性骨折，經醫師囑言出院後宜休養三個月。經

勞保局審核勞方已符合失能給付標準附表第2－4項第7等級，勞方在職期間公司並

未辦理勞保，今請求公司依法賠償勞保局失能補償之損失，計新台幣413,160元。 

 

  資方表示申請人非本公司員工，並未至本公司提供勞務，本公司也未發放工資，

申請人係與本公司員工為好朋友，經常至本公司與朋友聊天，申請人出車禍當天

，本公司員工因請假至北部遊玩，委託本人至醫院探視關心，並不認識勞方，雙

方無勞雇關係；本公司員工可作證申請人非公司同事。 



常見勞資爭議案例 

請求職業災害補償 
  本人103年7月16日到職，受雇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保全員，因公司在

職期間未提供護具且週遭環境噪音過大造成聽力受損，經醫師於105年3月22日進

行純音聽力檢查，左耳平均損失53分貝，右耳平均損失59分貝，無法治療，宜配

戴助聽器，106年2月1日因健康因素自行離職；另本人請求提供勞務地之週邊事業

單位機電企業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造成本人聽力受損賠償，共計新

台幣300萬元。 

 

1.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勞方為本公司僱用，若勞方經勞保局認定為職業病，  

  公司將依法補償。 

2.機電企業有限公司：申請人非本公司僱用之員工，申請人所提之求償本公 

  司無法接受。 

3.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人非本公司僱用之員工，申請人所提之求償本公司無 

  法接受。 


